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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 利 預 警  
 
 

本公佈乃由保德國際發展企業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合稱為「本集團」）
根據《⾹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(2)(a)條及⾹港法例第
571章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⽂（定義⾒上市規則）⽽作出。   
 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及準投資者，根據
截⾄⼆零⼆五年九⽉三⼗⽇⽌六個⽉（「本期間」）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⽬之初步審閱及
本公司現時所得的其他資料，與⼆零⼆四年同期之虧損約48,000,000港元相⽐，本集團預期於本
期間將錄得虧損不少於約30,000,000港元。⽽該虧損主要是由於以下因素的綜合影響 ：(i）本集
團於本期間⽑利潤增加，主要原因在於股票經紀業務收⼊增加，促使本期間的⽑利率提⾼; (ii) 本
集團於本期間於AFC Mercury Fund之投資的未變現公平價值虧損較⼆零⼆四年同期減少; 及（iii）
於本期間並無終⽌⼀間附屬公司綜合⼊帳之⼀次性淨收益，⽽⼆零⼆四年同期錄得終⽌⼀間附
屬公司綜合⼊帳之⼀次性淨收益約16,000,000港元。 

 
本公司仍在編製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綜合業績。本公佈所載資料僅基於董事會對本
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⽬之初步評估，有關賬⽬及資料尚未經本公司獨⽴核數師審閱或審
核或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，並可能作出調整。本集團於本期間的實際業績可能有別於本公佈 
所載資料。建議股東及準投資者應細閱本公司於本期間之中期業績公佈，⽽該公佈預期將於⼆
零⼆五年⼗⼀⽉下旬刊發。   
  
股東及準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⾏事。 
 

 承董事會命 
保 德 國 際 發 展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 

執行董事 
楊 劍 庭  

 

⾹港，⼆零⼆五年⼗⼀⽉⼗七⽇ 
 
於本公佈⽇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⾏董事程⺠駿先⽣（主席兼董事總經理）、楊劍庭先⽣及
王恭浩先⽣；⼀名⾮執⾏董事⿈敏明⼥⼠；以及三名獨⽴⾮執⾏董事任廣鎮先⽣、⿈以信先⽣
及林易彤先⽣。 
 
*  僅供識別 


